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财信国兴地产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放弃 2019 年收购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大足区龙水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开发项目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关于公司放弃 2019 年收购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大足区龙水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开发项目的议案》

的审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公司放弃 2019 年收购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大足区龙水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开发项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3、公司根据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大足区龙水湖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开发项目实际情况，放弃收购以及在注销、经



营范围（去掉房地产开发业务）变更或转让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完成前，由财信发展托管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大足区龙水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开发项目，有利于上市公司

实现更高的利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二、关于财信集团、财信地产、卢生举先生部分变更《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于财信集团、财信地产、卢生举先生部分变更<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议案》的审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 

2、本次承诺人部分变更《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3、公司根据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大足区龙水湖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开发项目实际情况，放弃收购以及在注销、经

营范围（去掉房地产开发业务）变更或转让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完成前，由财信发展托管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大足区龙水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开发项目，有利于上市公司

实现更高的利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三、关于取消挂牌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取消挂牌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及债权事项原因真实、理

由正当；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取消挂牌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及债权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1、本次深圳财信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佛山财兴置业有限公

司为佛山市财信德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考虑到佛

山市财信德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参与开发（并购）项目的资金需

求，佛山市财信德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股

东借款。 

2、公司已制定相关的风控措施保证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

项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

议通过，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

页。） 

 

独立董事： 

 

 

                                                       

戴琼               李杰利               田冠军 

 

2019 年 12 月 11 日 

 


